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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14 证券简称：百川畅银 公告编号：2026-023

债券代码：123175 债券简称：百畅转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646号）同

意注册，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200,000张，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20,000,000.00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人民币

9,023,462.26元（不含税）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10,976,537.74元。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3年2月28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3)验字第61309953_R01

号）。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金额为人民币413,919,722.85

元，本报告期募集资金使用金额为人民币108,724,415.07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人民币236.42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订了《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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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对募集

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公司分别于2023年3月6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23年4月23日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原证券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监管协议主要条款与深圳证券交

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监管协议均得

到了切实有效的履行。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开户行名称 账号 账户状态 存款方式 募集资金用途
初始存放金额

（人民币元）

存款余额

(人民币元)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

东风路支行

371902795010109 正常使用 活期存款 沼气综合利用项目 180,320,754.72 236.42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637772450 已销户 活期存款

购置移动储能车项目

及沼气综合利用项目
110,000,000.00 -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河南

省分行

411626999011002

912103 已销户 活期存款 补充流动资金 125,000,000.00 -

合计 415,320,754.72 236.42

注：1.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初始存放金额包含未支付或未置换的律师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4,344,216.98元。

2.因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风路支行没有签署协议的权限，上述《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由有管辖权限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统一签署。

3.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风路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2026年1月销户。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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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改变募投项目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1.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不存在披露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

不完整的情形。

2.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3.“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募集资金投资进度虽不达预期，但19个项目中有18

个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运营，其中大悟县城区垃圾填埋场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因

合作方磨合原因导致建设进度缓慢、尚未完成建设，如继续推进该项目，实现的

效益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为切实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控制投资风险，确保

募集资金的安全与使用效率，公司经审慎考虑，已终止对该项目的后续投资。但

近些年受垃圾处理方式中焚烧占比提升影响，该等项目存在经营期限、合作方沼

气情况不及预期的情形，导致部分项目已停产或减容，从而导致项目运营期内整

体投资回报不及预期，公司存在垃圾焚烧替代卫生填埋导致垃圾填埋气治理项目

机会减少、垃圾填埋气不足的风险，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将受到一定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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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总额 410,976,537.74
本年度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108,724,415.07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8,669,969.14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413,919,722.85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08,669,969.14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6.44%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改变

项目（含部

分改变）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本年度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沼气综合利用项目 是 185,000,000.00 72,355,410.58 - 74,515,787.02 102.99
（注2） 不适用 -12,138,344.03 注1 注1

购置移动储能车项目 否 110,000,000.00 107,636,723.50 54,445.93 108,170,305.23 100.50
（注3） 不适用 11,943,315.09 否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5,000,000.00 230,984,640.09 108,669,969.14 231,233,630.60 100.11
（注4）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20,000,000.00 410,976,774.17 108,724,415.07 413,919,722.85
超募资金投向 不适用

合计 - 420,000,000.00 410,976,774.17 108,724,415.07 413,919,722.8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公司“购置移动储能车项目”处于市场大力开拓阶段，公司配置了大量技术、运营及市场人员用于支持业务发展，2025年，业务当年已实现净

利润1,194.33万元，但由于前期市场开发费用和管理费用较大，历史亏损导致该业务累计收益仍为负数，未实现预计收益。“沼气综合利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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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个项目中有18个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运营，其中大悟县城区垃圾填埋场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因合作方磨合原因导致建设进度缓慢、尚未完

成建设，如继续推进该项目，实现的效益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为切实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控制投资风险，确保募集资金的安全与使用效

率，公司经审慎考虑，已终止对该项目的后续投资，具体情况详见注1。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沼气综合利用项目”19个项目中有18个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运营，其中大悟县城区垃圾填埋场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因合作方磨合原因导致建

设进度缓慢、尚未完成建设，如继续推进该项目，实现的效益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为切实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控制投资风险，确保募集

资金的安全与使用效率，公司经审慎考虑，已终止对该项目的后续投资。受垃圾处理方式中焚烧占比提升影响，存在“沼气综合利用项目”经

营期限、合作方沼气情况不及预期的情形，导致部分项目已停产或项目投资回报不及预期。（具体情况详见注1）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23年3月14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93,797,586.74元及自筹资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为人民币

2,951,764.14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分别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支

付发行费用及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置换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人民币93,797,586.74元及自筹资

金预先支付发行费用人民币2,951,764.14元。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进行了专项审

核，并出具了《河南百川畅银环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安永华明（2023）专字第61309953_R01
号），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中原证券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及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6。公司已于2023年4月7日对预先以自筹资金投入的金额完

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将及时归还至相

关募集资金专户。保荐机构中原证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06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0。公司已于2025年2月18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8,000.00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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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5年2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的前提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1.08
亿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到期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时将及时归还至相关募集

资金专户。保荐机构中原证券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02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公司已于2025年11月25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1.07亿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236.42元（含利息），存放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2026年1月全部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和募投项目实际具体情况，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公司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中原证券对此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7。
注1：公司自设立以来深耕于环保行业，是国内第三方提供沼气资源化利用的主要服务商之一。上表中，公司“沼气综合利用项目”19个项目中有18个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

运营，其中大悟县城区垃圾填埋场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因合作方磨合原因导致建设进度缓慢、尚未完成建设，如继续推进该项目，实现的效益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为切实保障公

司及股东利益，控制投资风险，确保募集资金的安全与使用效率，公司经审慎考虑，已终止对该项目的后续投资。近年来，受行业政策影响，垃圾焚烧替代卫生填埋导致填埋场垃

圾进场量减少，在此背景下，“沼气综合利用项目”面临经营期限短、合作方沼气情况不及预期等问题，相关电厂的沼气产气量不及预期。因而，自项目投建以来，因经营环境的

变化，当时沼气项目可行性测试时适用的一些基础假设发生了变化，导致部分电厂在后续运营期间发生装机减容或者关停的情形。

新建及扩建19个垃圾填埋气综合利用项目有1个项目达到预计效益，其余18个垃圾填埋气综合利用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效益原因如下：

（1）大悟县城区垃圾填埋场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因合作方磨合原因导致建设进度缓慢、尚未完成建设，如继续推进该项目，实现的效益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为切实保障公

司及股东利益，控制投资风险，确保募集资金的安全与使用效率，公司经审慎考虑，已终止对该项目的后续投资，未能产生预期效益。

（2）获嘉县第二生活垃圾填埋场沼气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项目、嘉鱼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沼气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项目、桂平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场沼气污染治理及综

合利用项目，由于电厂尚未进入补贴目录，按照新增项目收入确认准则，未确认补贴收入，未能达到预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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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濮阳县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场沼气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项目、濮阳县生活垃圾处理场沼气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项目、东至县管山生活垃圾填埋场沼气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

项目、辰溪县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沼气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项目、和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沼气发电项目、安徽濉溪牧原二场沼气发电项目、静海渗滤液厌氧沼气利用项目、汤阴

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沼气污染治理及综合利用项目，因沼气产气量减少导致发电机组综合产能利用率较低，已停产处理同时确认了停产损失，未能达到预期效益。

（4）上蔡牧原养殖九场沼气发电项目、社旗牧原养殖四场沼气发电项目、社旗牧原养殖九场沼气发电项目、安徽濉溪牧原六场沼气发电项目、郑州环保能源工程沼气发电项

目、上蔡牧原养殖十二场沼气发电项目，产气量未满足满负荷状态，发电机组综合产能利用率较低，未能达到预期效益。

注2、注3、注4：截至期末投资进度超过100%，主要是募集资金专户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也用于项目投入。



8

附表 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改变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

计投入金额(2)

截 至 期 末

投 资 进 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生重大变

化

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

沼气综合

利用项目
230,984,640.09 108,669,969.14 231,233,630.60 100.11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30,984,640.09 108,669,969.14 231,233,630.60 100.11 - - - -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7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了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百畅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终止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沼气综合利用项目”的建

设，并将前述项目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10,866.95万元（含利息，截至2025年9月30

日）及其之后产生的利息（具体金额以资金划转日实际金额为准）的用途变更为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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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7）。

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变更原因：

1、行业政策及经营环境的影响

公司专注于甲烷回收综合利用和碳减排事业，目前已运营的沼气发电业务以垃圾填

埋气发电为主。我国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分为卫生填埋和焚烧处理，近年来，因行

业政策等经营环境的变化，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方式占比呈下降趋势，2017年至2024

年，垃圾卫生填埋无害化处理厂数占比由69.57%下降至29.75%，外部经营环境的变

化对垃圾填埋气行业相关公司生产经营构成一定不利影响，且随着部分地方政府调

整城市规划，新建并启用垃圾焚烧处理设施，项目所在地填埋场垃圾进场量减少、

产气量减少，导致部分项目无法达到设计产能或运营周期相比预计有所缩减，收益

下降。

此外，相关项目自投建以来，因经营环境的变化，导致当时沼气项目可行性测试时

适用的一些基础发生变化，如近年受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导致相关机组采购不便

（尤其进口机组），同时公司存在有部分存量项目因气量下降导致关停的情况，为

促使可转债募投项目尽快投产，公司将相关机组（该部分机组原拟投入其他非募投

项目）投入就近可转债募投项目（其他新投产的项目可通过外购机组再做投入），

该部分机组主要为国产机组（平均单价较进口机组低），且以当时账面价值（扣除

折旧后）作为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基础，导致相关支出减少，项目所需投资规模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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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建设进度的影响

“沼气综合利用项目”19个项目中有18个项目已基本建设完成并运营，其中大悟县

城区垃圾填埋场沼气综合利用项目因合作方磨合原因导致建设进度缓慢、尚未完成

建设，如继续推进该项目，实现的效益可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为切实保障公司及

股东利益，控制投资风险，确保募集资金的安全与使用效率，公司经审慎考虑，拟

终止对该项目的后续投资。

3、审慎使用募集资金的影响

公司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在不影响募投项

目顺利实施的前提下，本着合理、节约、有效的原则，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合理降

低项目实施费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